永文广体旅发〔2024〕6号
关于开展2024年永福县常态化国民体质

监测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和各级健康广西行动推进委员会对各级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目标考核任务，为规范国民体质监测工作，保证我县获取客观准确的国民体质资料，了解我县国民体质现状和变化规律。经研究决定，2024年继续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工作。现将《2024年永福县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方案》印发，请按照方案的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附件：1.2024年永福县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方案
2.2024年永福县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样本量分配表

3.永福县国民体质监测调查问卷分类编码

永福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2024年6月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2024年永福县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方案

（幼儿、成年人、老年人部分）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健康广西2030”规划》工作要求和桂林市健康广西行动推进委员会对各级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目标考核任务，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特制定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的

深入贯彻《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进健康广西建设的决定>及<“健康广西2030”规划>的通知》要求，完善我县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网络、监测系统和数据库，了解我县国民体质现状和变化规律，检验我县全民健身工作成果，探索将国民体质检测与科学健身、体卫融合等工作深度融合、引导布局全民健身基层公共服务网络，为促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提供有力保障。
组织形式和工作任务

（一）永福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构建和完善本县国民体质监测网络，科学选定各监测点，联系桂林市体育局和广西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具体完成以下工作任务：

1.科学选定各监测点并相对固定，长期动态监测各类人群；

2.制定并印发《2024年永福县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方案》；

3.依托所属体育场馆设立县级国民体质监测中心，推动开展本次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工作；

4.组建本县国民体质监测队，培训本县国民体质检测工作人员；

5.统筹本县享受补助资金的体育场馆共同完成本县检测的样本量，检测并提交720个及以上合格样本；

6.检查、验收、汇总监测数据和数据录入书报送国民体质监测中心。
（二）监测站点
1.按照《2024年永福县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方案》要求，引导居民预约体质监测；

2.积极参加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技术培训；

3.按照国家要求常态化开放监测服务；

4.完成监测的样本量并收集汇总检测数据；
5.做好医务监督和保障；

6.开展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宣传工作；

7.按照工作要求，采集并上传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数据至指定数据平台；

8.收集、整理、保存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工作音像资料；

9.建立并完善和管理站点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数据库及相关资料档案；
10.根据《国民体质检测与科学健身指导站点基本要求》，积极开展站点日常体质监测与科学健身指导服务、体卫融合等工作。
（三）领导组织成员

组  长：蒋俊杰     永福县文广体旅局局长（提名人选）

副组长：汤翠君     永福县文广体旅局副局长     

成  员：刘宏图     永福县国民体质监测队队长
韦仲秀     永福县国民体质监测队副队长
永福县国民体质监测队队员若干名
三、监测对象与抽样

（一）监测对象

监测对象为永福县3—79周岁的中国公民（不含7—19周岁人群），按年龄分为：3—6岁幼儿、20—59岁成年人、60—79岁老年人3类人群。

监测对象要求身体健康，发育健全，无先天、遗传性疾病（如先天性心脏病、瘫痪、聋哑、痴呆、精神异常、发育迟缓等），无运动禁忌症，具有生活自理能力和基本的运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和接受能力正常。

（二）类别与样本量（详见附件2）

1.全县共抽取样本720人，分为幼儿、成人和老年人3个类别。

2.幼儿分为城镇幼儿、农村幼儿2类人群，按性别分为4类样本。以每1岁为1组，4类样本共计16个年龄组。每一年龄组抽样不少于5人，总样本量不少于80人。如监测站点周边辐射的幼儿均为城镇（乡村）样本，则只检测城镇（乡村）样本，样本总数保持不变。
城镇幼儿是指居住和生活在城镇一年及以上的幼儿。

农村幼儿是指居住和生活在农村一年及以上的幼儿。

3.成年人分为农民、城镇体力劳动者和城镇非体力劳动者3种人群，按性别分为6类样本。以每5岁为一个年龄组（20—24岁、25—29岁、30—34岁、35—39岁、40—44岁、45—49岁、50—54岁、55—59岁），六类样本共计48个年龄组。每一年龄组抽样不少于10人，总样本量不少于480人。如监测站点周边辐射的成年人均为农民（或城镇体力劳动者或城镇非体力劳动者）样本，则只检测农民（或城镇体力劳动者或城镇非体力劳动者），样本总数保持不变。
农民是指居住和生活在农村一年及以上、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或其他工作的人员；

城镇体力劳动者是指居住和生活在城镇一年及以上、在城镇从事体力工作的人员；

城镇非体力劳动者是指居住和生活在城镇一年及以上、在城镇从事脑力工作的人员。

4.老年人分为城镇老年人、农村老年人，按性别分为4类样本。以每5岁为一个年龄组（60—64岁、65—69岁、70—74岁、75—79岁），4类样本共计16个年龄组。每一年龄组抽样不少于10人，总样本量不少于160人。如监测站点周边辐射的老年人均为农村老年人或城镇老年人样本，则只检测农村老年人或城镇老年人样本，样本总数报数不变。
城镇老年人是指居住和生活在城镇一年及以上的老年人。

农村老年人是指居住和生活在农村一年及以上的老年人。

抽取样本时，按照实际年龄进行。

（三）抽样原则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原则抽取监测对象。按照城镇幼儿、农村幼儿、城镇体力劳动者、城镇非体力劳动者、农民、城镇老年人、农村老年人的人群类别设立监测抽样点并定期监测，原则上不允许修改。
四、监测内容

2024年度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的指标和标准均按照体育总局群体司发布的《2024年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方案》开展工作，监测内容包括体质检测和录入书两部分。
（一）检测指标

具体检测指标如下：

	
	检测指标
	幼儿

（3-6岁）
	成年人

（20-39岁）
	老年人

（60-69岁）

	身

体

形

态
	身   高
	●
	●
	●

	
	坐   高
	●
	
	

	
	体   重
	●
	●
	●

	
	胸   围
	●
	
	

	
	腰   围
	
	●
	●

	
	臀   围
	
	●
	●

	
	体 脂 率
	●
	●
	●

	身体

机能
	安静脉搏
	●
	●
	●

	
	血    压
	
	●
	●

	
	肺 活 量
	
	●
	●

	
	功率车二级负荷试验
	
	●
	

	
	2分钟原地高抬腿
	
	
	●

	身

体

素

质
	握    力
	●
	●
	●

	
	背    力
	
	●
	

	
	立定跳远
	●
	
	

	
	纵    跳
	
	●
	

	
	俯卧撑（男）/仰卧起坐（女）
	
	●
	

	
	1分钟仰卧起坐
	
	●
	

	
	坐位体前屈
	●
	●
	●

	
	双脚连续跳
	●
	
	

	
	15米绕障碍跑
	●
	
	

	
	30秒坐站
	
	
	●

	
	走平衡木
	●
	
	

	
	闭眼单脚站立
	
	●
	●

	
	选择反应时
	
	●
	●


注： ●表示该年龄组检测此指标。  

（二）数据录入书内容

    包括知情同意书、个人基本信息、分类编码（详见附件3）、体质情况，分为国民体质监测数据录入书幼儿（3—6岁）、国民体质监测数据录入书成年人（20—59岁）、国民体质监测数据录入书老年人（60—79岁）。
五、监测经费

（一）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从本级财政经费和体育彩票公益金中划拨专款用于本地的国民体质监测工作。

（二）从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中按规定比例开支。

六、监测器材

使用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工作监测器材开展本次工作。
七、工作进度

（一）准备阶段（2024年5月—6月）

1.2024年6月底前，永福县文广体旅局印发《2024年永福县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方案》。
2.2024年6月30日前，配齐符合国家要求的监测器材和经培训合格的检测人员。

（二）数据采集阶段（2024年7月—10月）

1.根据我县的气候等情况，在此期间内确定测试时间，完成测试任务。

2.按照统一要求，进行检测数据的录入。

（三）数据上报阶段（2024年11月15日前）

2024年11月15日前，将汇总的体质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和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两项指标的数据采集样本和佐证材料报送至市体育局。

（四）总结阶段（2024年11月15日前）

2024年11月15日前，向市体育局群体科报送监测工作总结。

八、工作要求

（一）提高站位，加强领导。

围绕“健康中国”、“健康广西”战略要求，高度重视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工作，切实加强组织协调，做好谋划和推进，根据当地特点和人群布局，积极开展监测工作。

（二）做好防范，确保安全。

根据国家和自治区关于安全生产等相关规定，认真细致做好本次监测的安全管理，确保工作安全有序的开展。

（三）加强管理，规范操作。

认真开展检测并如实登记数据，做好质量监控，确保数据真实可靠，严禁监测数据造假和篡改数据。

（四）强化宣传，扩大影响。

将本次监测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抽样测试对象进行体质监测与健身指导服务，展示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服务群众的作用和意义，助力推进健康广西建设。
附件2

2024年永福县常态化国民体质

监测样本量分配表
单位：人
	年龄
类别
	3

岁
	4    岁
	5

岁
	6

岁
	20

|

24

岁
	25

|

29岁
	30

|

34岁
	35

|

39岁
	40

|

44岁
	45

|

49岁
	50

|

54岁
	55

|

59岁
	60

|

64岁
	65

|

69岁
	70

|

74岁
	75

|

79岁
	小    计
	合    计

	幼

儿
	农  村
	男
	5
	5
	5
	5
	/
	/
	/
	/
	/
	/
	/
	/
	/
	/
	/
	/
	20
	80

	
	
	女
	5
	5
	5
	5
	/
	/
	/
	/
	/
	/
	/
	/
	/
	/
	/
	/
	20
	

	
	城  镇
	男
	5
	5
	5
	5
	/
	/
	/
	/
	/
	/
	/
	/
	/
	/
	/
	/
	20
	

	
	
	女
	5
	5
	5
	5
	/
	/
	/
	/
	/
	/
	/
	/
	/
	/
	/
	/
	20
	

	成   年   人
	农  民
	男
	/
	/
	/
	/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
	/
	/
	/
	80
	480

	
	
	女
	/
	/
	/
	/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
	/
	/
	/
	80
	

	
	城镇

体力

劳动

者
	男
	/
	/
	/
	/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
	/
	/
	/
	80
	

	
	
	女
	/
	/
	/
	/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
	/
	/
	/
	80
	

	
	城镇非体力劳动者
	男
	/
	/
	/
	/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
	/
	/
	/
	80
	

	
	
	女
	/
	/
	/
	/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
	/
	/
	/
	80
	

	老    年    人
	农村
	男
	/
	/
	/
	/
	/
	/
	/
	/
	/
	/
	/
	/
	10
	10
	10
	10
	40
	160

	
	
	女
	/
	/
	/
	/
	/
	/
	/
	/
	/
	/
	/
	/
	10
	10
	10
	10
	40
	

	
	城  镇
	男
	/
	/
	/
	/
	/
	/
	/
	/
	/
	/
	/
	/
	10
	10
	10
	10
	40
	

	
	
	女
	/
	/
	/
	/
	/
	/
	/
	/
	/
	/
	/
	/
	10
	10
	10
	10
	40
	

	合计
	80
	480
	160
	720


附件3

永福县国民体质监测调查问卷分类编码

一、桂林市和所辖县（市、区）代码表

是指受试者所属监测地（市）的分类代码。按照广西14个地市行政编码分类，县（市、区）的代码也按照行政排列顺序进行编码，具体编码见表1。

表1：桂林市、县（市、区）代码
	设区市
	代码
	县（市、区）
	代码

	桂林市
	03
	秀峰区
	01

	
	
	叠彩区
	02

	
	
	象山区
	03

	
	
	七星区
	04

	
	
	雁山区
	05

	
	
	阳朔县
	06

	
	
	临桂县
	07

	
	
	灵川县
	08

	
	
	全州县
	09

	
	
	兴安县
	10

	
	
	永福县
	11

	
	
	灌阳县
	12

	
	
	龙胜各族自治县
	13

	
	
	资源县
	14

	
	
	平乐县
	15

	
	
	荔浦市
	16

	
	
	恭城瑶族自治县
	17


二、抽样点代码

是指对各监测地所承担监测样本的抽样单位进行编码（单位指机关、团体、法人、企业等非自然人的实体或其下属部门）。各县区样本量大小、监测点的代码编写请按照该文件的要求执行，填写的范围是001—999。填写时每个数字占一格。

三、测试序号

是指对监测对象的编号，以一个监测抽样点（抽样单位）为整体，不分年龄组，不分性别，按测试的先后顺序进行编号，范围是001—999。填写时每个数字占一格。
四、民族编码  

采用国家标准编码（表2）。幼儿的民族按父亲的民族填写，每个数字占一格。

表2：民族编码
	中文名称
	代码
	中文名称
	代码
	中文名称
	代码

	汉族


	01


	傈僳族


	20


	阿昌族


	39



	蒙古族


	02


	佤族


	2l


	普米族


	40



	回族


	03


	畲族


	22


	塔吉克族


	41



	藏族


	04


	高山族


	23


	怒族


	42



	维吾尔族


	05


	拉祜族


	24


	乌孜别克族


	43



	苗族


	06


	水族


	25


	俄罗斯族


	44



	彝族


	07


	东乡族


	26


	鄂温克族


	45



	壮族


	08


	纳西族


	27


	德昂族


	46



	布依族


	09


	景颇族


	28


	保安族


	47



	朝鲜族


	10


	柯尔克孜族族


	29


	裕固族


	48



	满族


	11


	土族


	30


	京族


	49



	侗族


	12


	达斡尔族
	3l


	塔塔尔族


	50



	瑶族


	13


	仫佬族


	32


	独龙族


	5l



	白族


	14


	羌族


	33


	鄂伦春族


	52



	土家族


	15


	布朗族


	34


	赫哲族


	53



	哈尼族


	16


	撒拉族


	35


	门巴族


	54



	哈萨克族


	17


	毛南族


	36


	珞巴族


	55



	傣族


	18


	仡佬族


	37


	基诺族


	56



	黎族


	19


	锡伯族


	38


	其他


	57




五、性别代码

    采用国家标准代码，男为1，女为2。

六、城乡代码

不同的监测人群按照表3中代码填写。

表3：城乡或工作种类编码

	人群


	城乡或工作种类


	代码



	幼儿
	乡村


	l



	
	城镇


	2



	成年人
	农民


	1



	
	城镇体力劳动者


	2



	
	城镇非体力劳动者


	3



	老年人
	乡村


	1



	
	城镇


	2




七、是否乡村变城镇

是指受试者（在农村居住的农业户口者）是否变为城镇户口，选择“1”代表乡村人口变为城镇人口，“0”代表没变。
	永福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办公室      2024年6月24日印发 




